
山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炼钢厂

型钢区1号RH精炼炉适应性改造项目
招标公告

致潜在投标人：
招标人拟对山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炼钢厂型钢区1号RH精炼炉适应性改造项目进行公开招标，现将招标相关事宜公告如下，欢迎具备投标条件的潜在投标人投标。
一、招标人
单位名称：山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二、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一）项目名称：山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炼钢厂型钢区1号RH精炼炉适应性改造项目。
（二）建设方式：总承包。
（三）建设地点：济南市钢城区。
（四）项目建设期: 2026年7月30日前。
（五）质量要求：符合国家和行业现行的规范、标准及招标人考核指标要求，工程质量合格。
（六）招标范围及内容：
在 1 号 RH 精炼炉原两个处理位中间增加一套预热装置，并新增一套槽车系统，实现两个预热位与两个处理位分别贯通；在两座 RH 精炼炉内部安装耐高温摄像头顶枪代替人工检查。包括设计、制造、采购、供货、运输、安装、调试、培训服务等直至竣工验收合格，以及缺陷修复、在质量保证期内的工程质量保证/保修义务全过程的交钥匙工程。投标人对系统先进性、完整性负责。
详见技术规格书。
三、合格投标人的资格要求
资格审查不通过，不进入综合评审阶段，投标人投标文件视为无效投标。
（一）投标人资格要求
1.资质要求
施工资质：建筑施工总承包二级及以上及机电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及以上或冶金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及以上。
设计资质：冶金行业乙级或冶金行业（炼钢工程）专业乙级资质。
2.项目负责人资格要求
为投标人本单位注册人员，[注册一级建造师·建筑/机电工程]及以上，具备有效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B证）。
3.业绩要求
投标人标人2021年2月1日至2026年1月31日期间，在国内至少一项钢铁行业RH精炼炉或VD炉建设、改造项目（单项合同金额400万元及以上）业绩，需提供合同、技术协议及相关竣工证明材料或业主提供的相关证明。
（二）投标人其他条件：
1.投标人近三年内无与山东钢铁集团有限公司不履约的情形。
2.投标人没有被列入山东钢铁集团有限公司黑名单、淘汰名单（淘汰时间范围内）、限制合作的情形。
3.投标人须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和有效的营业执照，具有有效的安全生产许可证。
4.在经营活动中没有违法记录；近三年无重大安全事故，无故意或严重违规行为，无重大诉讼或仲裁案件。
5.投标人不存在莱钢招标中心限制投标的情形。
6.投标人未被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www.gsxt.gov.cn)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以开标当日数据为准）。
7.投标人未被“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以开标当日数据为准）。
8.投标人近三年内未处于被责令停业，财产被接管、冻结，破产状态。
9.投标人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最终控制人，及其上下游生产贸易链条中重要相关方无因发生重大不利影响，波及履约能力。
（三）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四、招标文件的获取
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2026年2月5日14时0分至2026年2月14日9时00分（北京时间，下同），登录山钢集团招标采购与拍卖管理信息平台https://bams.shansteelgroup.com下载电子招标文件。
[bookmark: _GoBack]本招标项目标书费200元人民币。本招标项目投标保证金：人民币150000元（大写：拾伍万元圆整）。标书费只开具收据不退还，收据应在一个月内领取，不提供邮寄服务。
五、投标截止时间
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间，下同）为2026年2月28日9时00分（若有变化，另行通知），投标人应在截止时间前通过山钢集团招标采购与拍卖管理信息平台递交电子投标文件。
逾期送达的投标文件，山钢集团招标采购与拍卖管理信息平台将予以拒收。
六、投标文件递交及开标地点
山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招标中心（济南市府前大街99号）。
七、费金缴纳
（一）招标保证金
1.交招标保证金的供应商，贵单位需在新系统内进行开户。
2.山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的招标保证金收款账户
开户行：兴业银行济南分行营业部
行号：309451013000
账号：376010101100006482
请投标人使用公户汇款时，务必在汇款备注中注明以下内容：
缴纳保证金时备注：金。项目编号。项目名称。如：
金。6312***********。****项目。
以上备注信息是开通权限的凭据，请投标人准确填写项目编号，项目名称可简写。（银行汇款备注信息长度有限制，请注意）如因内容错误导致影响权限开通及投标的，责任自负。
3.招标保证金的退还
     供应商准备退款申请一份，经投资管理部领导签批后转交财务服务中心销售结算室，财务服务中心销售结算室在新系统内发起退款流程。（退款申请里的银行账户与开户预留的开票信息里银行账户最好保持一致；如退款申请里的银行账户在新系统里没有，需要在客商信息内进行添加）
 4.联系电话：
财务服务中心销售结算室0531-76829236
（二）标书费
1.交标书费的供应商，贵单位需在新系统内进行开户。
2.山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的标书费收款账户
开户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天桥支行
行号：302451037248
账号：7372410182600037971
请投标人使用公户汇款时，务必在汇款备注中注明以下内容：
缴纳保证金时备注：金。项目编号。项目名称。如：
金。6312***********。****项目。
以上备注信息是开通权限的凭据，请投标人准确填写项目编号，项目名称可简写。（银行汇款备注信息长度有限制，请注意）如因内容错误导致影响权限开通及投标的，责任自负。
3.联系电话：
财务服务中心销售结算室0531-76829236
（三）标书费和保证金交款后，请将银行回执单扫描发至邮箱：lgzhaobiao@163.com或传真至0531-76923170，工作人员据此开通有关投标权限。
权限开通联系人电话：0531-76923170、0531-76923197、0531-76923175、0531-76923196。
（四）电子发票开具说明
如开具标书费数电发票，请通过电子邮件将开票信息、联系方式、以及交款银行回执单等发至sglwfgs@163.com邮箱。联系电话：0531-76829346吴先生。
八、阳光购销平台网址
阳光购销平台（山钢集团招标采购与拍卖管理信息平台）供应商端网址为：
http://bams.shansteelgroup.com/
九、投诉受理
投诉受理电话：0531-76923171 
邮箱：lgzhaobiao@163.com
十、招标人联系地址、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招标人：山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莱钢办公楼(百度地图可查)-（济南市钢城区府前大街99号）。
招标项目联系人：祝先生 0531-77920370 
                高先生 13963495251
招标平台联系人：陈先生 0531-76820022 
                李先生 0531-76923197
       山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2月5日
附法人授权委托书： 
授 权 委 托 书
我*****是 ***************************公司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现授权******负责*********************项目公开招标的投标事宜，为本工程的委托代理人，其所签署的文件，我公司均予以承认，授权有效期从**年**月**日至**年**月**日。代理人无转委托权。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身份证复印件： 



被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



投标人（公章）：
授权人（签名或公章）：            联系方式：                  
委托代理人：                     联系方式：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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